
民雄國中 109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 

 (二)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二、目的 

（一）充實性別平等教育資源，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建立無性別歧視教育環

境，以實現性別平等的目標。 

    （二）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促進身心健康。 

    （三）增進師生性別平等意識，尊重多元性別，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建 

          立尊重、平等、和諧的性別關係。。 

三、組織設置： 

    （一）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13-19人，女性委員應佔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女 8人，男 7人，共 15人。    

    （二）組織成員 

嘉義縣立民雄國中 109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序號 委員 職稱 姓名 性別 備註 

1 主任委員 校長 黃俊傑 男 召集人 

2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王昇界 男 行政主管代表 

3 委員 教務主任 曾智暉 男 行政主管代表 

4 委員 輔導主任 張湘怡 女 行政主管代表 

5 委員 總務主任 何智豪 男 行政主管代表 



6 委員 生教組長 林佩穎 女 行政代表 

7 委員 資料組長 何雅婷 女 行政代表 

8 委員 輔導組長 王惠怡 女 行政代表 

9 委員 特教組長 王惠瓔 女 行政代表 

10 委員 教師代表 黃靜怡 女 教師代表 

11 委員 教師代表 詹佳勳 男 教師代表 

12 委員 教師代表 林志誠 男 教師代表 

13 委員 導師代表 陳建昌 男 教師代表 

14 委員 護理師 謝宜蓁 女 職員工代表 

15 委員 家長會長 白佳代 女 家長代表 

 

四、執行要領 

（一）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擬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並檢討實施

成效。 

（二）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7條」之規定，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

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

四小時。 

（三）依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2條之規定，學校應

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教育，以提升教職員工生

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 

（四）加強宣導性別平等教育，教導學生尊重多元性別。 

    （五）將性教育及性別教育融入教學活動，並充實相關教學資源。 



    （六）指派教師參加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活動。 

    （七）辦理教師性別平等教育進修活動。 

    （八）加強校園環境安全，於校園死角中豎立警告標誌。 

五、實施方式 

（一）融入教學：透過課程彈性實施性別平等相關議題融入教學活動中。 

（二）隨機教學：透過週會、班會、班級輔導及導師時間，配合社會新聞、

時事或偶發事件，指導學生自我保護，增進應變防範能力，並能尊重

多元性別。 

（三）師資：全校教師均負有性別平等教育實施之責任，尤其以班級導師平

時更需加強宣導與關懷，教導學生正確的性別平等教育觀念。 

（四）舉辦各種研習活動及專題講座，加強預防工作宣導。 

（五）蒐集與整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與教材。 

六、實施內容 

實施項目 實施方式 辦理時間 主辦 備註 

1.召開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議 
依法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每學期至

少一次 

學務處 

 

 

2.專題演講 邀請專家學者於週會時間進行性平議題

專題演講。 

不定期 輔導室 

 

 

3.班會討論活動 以性別平等為議題，每學期均安排班會

討論活動，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性別互

動觀念並能尊重多元性別。 

不定期 學務處  

4.鼓勵參與性平相關

比賽活動 

如：海報設計比賽、漫畫比賽、徵文等

活動，鼓勵老師、學生參與 

不定期 輔導室  

5.充實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教學 

  資源 

蒐集與整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教材，提

供參閱。 
全學年 輔導室 

 

6.實施融入教學活動 於領域課程中，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融入教學。 

全學年 教務處  

7.教師校內外研習 

  活動 

鼓勵或指派教師出席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研習活動。 

全學年 輔導室 

 

 

8.辦理相關性平宣導

活動 

利用朝會週會時間，由校內講師團隊或

外聘專家學者，針對本校學生需求，進

行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影片搭配講解，

不定期 輔導室  



學生獲益良多。 

七、經費： 

    各處室推動本計劃所需經費，由校內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八、實施與修正： 

本計畫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